

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第17次會議議事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5年1月9日（星期五）上午9時至9時20分、10時至11時27分

1月13日（星期二）上午11時至11時2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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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出席　1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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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席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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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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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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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院第11屆第4會期第16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二、本院委員王世堅等16人擬具「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三、本院委員羅智強等19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八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四、本院委員羅智強等19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增訂第八條之三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五、本院委員郭昱晴等17人擬具「公教人員保險法增訂第二十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六、本院委員葉元之等19人擬具「國民轉介教育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七、本院委員葉元之等18人擬具「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四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八、本院委員鄭正鈐等21人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九、本院委員鄭正鈐等19人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十、本院委員鄭正鈐等21人擬具「就業保險法第十九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十一、本院委員邱志偉等16人擬具「電業法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十二、本院委員邱志偉等16人擬具「所得稅法第四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十三、本院委員邱志偉等18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十四、本院委員張雅琳等18人擬具「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十五、本院委員羅明才等18人擬具「跟蹤騷擾防制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內政、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

十六、本院委員羅明才等19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十七、本院委員陳瑩等16人擬具「原住民身分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十八、本院委員廖偉翔等25人擬具「住宅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十九、本院委員廖偉翔等17人擬具「政府採購法第九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二十、本院委員廖偉翔等16人擬廢止「內政部營建署組織條例」，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審查。

二十一、本院委員廖偉翔等17人擬廢止「內政部消防署組織條例」，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審查。

二十二、本院委員廖偉翔等16人擬廢止「內政部役政署組織法」，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審查。

二十三、本院委員廖偉翔等17人擬具「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組織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

二十四、本院委員廖偉翔等17人擬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二十五、本院委員廖偉翔等16人擬具「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二條及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經濟、內政三委員會審查。

二十六、本院委員廖偉翔等17人擬具「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十七、本院委員羅廷瑋等17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及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二十八、本院委員羅廷瑋等17人擬具「國家中醫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

二十九、本院委員林思銘等23人擬具「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三十、本院委員林思銘等23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三十一、本院委員丁學忠等16人擬具「土石採取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三十二、本院委員丁學忠等16人擬具「政府採購法第二十條、第八十條及第九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三十三、本院委員劉建國擬撤回前提之「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

決定：同意撤回。

三十四、行政院函，為農業部辦理「因應非洲豬瘟禁運禁宰解封後產銷調節及廚餘輔導方案」，動支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第二預備金2億8,500萬元支應，茲檢送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機關別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財政、經濟兩委員會。
三十五、行政院函，為經濟部水利署辦理「鳳凰颱風淹水慰助金專案」，動支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第二預備金5億元支應，茲檢送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機關別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財政、經濟兩委員會。

三十六、行政院函，為修正「卷宗及證物開示及收費規則」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三十七、行政院函，為修正「行政院處務規程」第二十八條條文及「行政院編制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三十八、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平埔原住民民族別認定辦法」，請查照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

三十九、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平埔原住民族群民族成員身分認定要件公告及徵詢民族意願實施辦法」，請查照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

四十、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平埔原住民族群民族認定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請查照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

四十一、內政部、中央選舉委員會函，為修正「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條文，請查照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四十二、僑務委員會函送「一百十五年度永久居留權取得困難之國家或地區及其居留資格認定基準」，請查照案。

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四十三、經濟部函送「經濟部主管活動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準」，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

四十四、經濟部函，為修正「應施檢驗電力轉換系統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

四十五、經濟部函送「應施檢驗太陽光電變流器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

四十六、經濟部函，為修正「國營事業編列研究發展支出占其總支出預算比例」，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

四十七、經濟部函送我國與德國業已完成簽署「臺灣智慧財產局與德國專利商標局資料交換協議」，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四十八、經濟部、財政部函，為修正「有限合夥組織創業投資事業租稅獎勵適用辦法」，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財政兩委員會。

四十九、經濟部、財政部函，為修正「個人投資新創事業公司所得減除辦法」，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財政兩委員會。

五十、經濟部、財政部函，為「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智慧機械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及資通安全產品或服務抵減辦法」名稱修正為「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智慧機械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與資通安全人工智慧產品或服務及節能減碳抵減辦法」，並修正條文，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財政兩委員會。

五十一、農業部函，為修正「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

五十二、農業部函，為修正公告「美國北卡羅萊納州自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非疫區刪除」，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

五十三、農業部函，為修正公告「法國奧布省自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非疫區刪除」，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

五十四、農業部函，為修正公告「法國羅亞爾省自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非疫區刪除」，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

五十五、農業部函，為修正「漁船船員管理規則」第十一條之一條文，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

五十六、農業部函送簽署完成之「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吐瓦魯國政府多樣化漁業合作協定」英文約本（影本）及中譯本，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五十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金融控股公司投資管理辦法」、「商業銀行轉投資應遵守事項準則」第五條條文及檢送「金融控股公司或銀行投資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保險公司及證券商應遵行事項」，請查照案。

決定：交財政委員會。

五十八、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屬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八條之一條文，請查照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財政兩委員會。

五十九、財政部函，為修正「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辦事細則」第五條、第八條及第十七條條文，請查照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財政兩委員會。

六十、教育部函，為修正「補助及獎勵社區大學發展辦法」第五條條文，請查照案。

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六十一、教育部函，為修正「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條文，請查照案。

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六十二、教育部函，為修正「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請查照案。

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六十三、運動部函，為「國際體育交流活動推動及補助辦法」名稱修正為「國際運動交流活動推動及補助辦法」，並修正條文，請查照案。

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六十四、交通部函，為「交通部指定觀光產業類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處理辦法」名稱修正為「觀光產業類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並修正第九條條文，請查照案。
決定：交交通委員會。

六十五、交通部函，為採用國際海事組織（IMO）所屬海事安全委員會（MSC）第107次會議所採納MSC.537（107）決議之「2000年高速船安全國際章程（HSC Code, 2000）」修正案，並修正「高速船安全證書及其設備紀錄」，請查照案。

決定：交交通委員會。

六十六、交通部函，為採用國際海事組織（IMO）所屬海事安全委員會（MSC）第107次會議所採納MSC.543（107）決議之「2008年特種用途船舶安全章程（SPS Code, 2008）」修正案，並修正「特種用途船舶安全證書及其設備紀錄」，請查照案。

決定：交交通委員會。

六十七、交通部函，為採用國際海事組織（IMO）所屬海事安全委員會（MSC）第106次會議所採納MSC.524（106）決議之「國際船舶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安全章程（IGF Code）」修正案，請查照案。

決定：交交通委員會。

六十八、交通部函，為採用國際海事組織（IMO）所屬海事安全委員會（MSC）第107次會議所採納MSC.538（107）決議之「國際船舶極區水域營運章程（Polar Code）」修正案，請查照案。

決定：交交通委員會。

六十九、交通部函，為採用國際海事組織（IMO）所屬海事安全委員會（MSC）第106次會議所採納MSC.523（106）決議之「國際船舶載運散裝液化氣體構造與設備章程（IGC Code）」修正案，請查照案。

決定：交交通委員會。

七十、交通部函送「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適航檢定管理規則」第六十八條條文及第三條之一附件五之一、第十五條附件六、第六十八條附件十二之一、第七十三條附表勘誤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交通委員會。

七十一、交通部、內政部函，為修正「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十九條之四條文，請查照案。

決定：交交通、內政兩委員會。

七十二、交通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投保規則」，請查照案。

決定：交交通、財政兩委員會。

七十三、交通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郵政簡易人壽保險監督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決定：交交通、財政兩委員會。

七十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修正「機關指定地區採購房地產作業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決定：交交通委員會。

七十五、考試院、行政院函，為修正「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五條、第六條及第九條條文，請查照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七十六、海洋委員會函，為修正「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編制表」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編制表」，並自114年10月11日生效，請查照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

七十七、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修正「國家發展委員會編制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處務規程」第五條、第十四條條文及「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編制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經濟兩委員會。

七十八、勞動部函，為「最低工資」調整，自115年1月1日起，每月最低工資調整為新臺幣29,500元，每小時最低工資調整為196元，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七十九、勞動部函，為修正「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八十、勞動部函，為修正「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及未滿十八歲勞工禁止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標準」第五條條文及第二條附表一，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八十一、勞動部函，為修正「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八十二、勞動部函，為修正「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第二條及第九條條文，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八十三、勞動部函，為修正「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八十四、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L－苯丙胺酸」，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八十五、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DL－胺基丙酸」，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八十六、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附錄A一般試驗法」第十九點規定，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八十七、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環己基（代）磺醯胺酸鈣」，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八十八、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環己基（代）磺醯胺酸鈉」，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八十九、衛生福利部函送「衛生福利部關懷弱勢加發生活補助及擴大獨居老人服務補助辦法」，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九十、衛生福利部函送「再生醫療製劑組織及細胞招募廣告刊播辦法」，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九十一、衛生福利部函，為「食品中黴菌毒素檢驗方法－橘黴素之檢驗」名稱修正為「食品中真菌毒素檢驗方法－橘黴素之檢驗」，並修正規定，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九十二、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與應辦理檢驗之食品業者、最低檢驗週期及其他相關事項」，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九十三、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飲料中磷酸之檢驗方法」，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九十四、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性聯遺傳型低磷酸鹽佝僂症」罕見疾病名稱，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九十五、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五條及第七十三條條文，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九十六、環境部函，為修正「環境部處務規程」等12項法規及編制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

九十七、環境部函，為「氟氯烴消費量管理辦法」名稱修正為「氟氯烴管理辦法」，並修正條文，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九十八、環境部函送公告「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一百十四年十二月六日止，取得廚餘再利用檢核之畜牧場可清運廚餘至廚餘產生源所在地環保機關指定之地點，為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及核准之清運方式」，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九十九、環境部函，為修正「換購大型柴油車貸款利息補助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一○○、環境部函，為廢止「大型柴油車汰舊換新補助辦法」，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一○一、環境部函，為修正「再生資源再使用管理辦法」，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二、內政部函送114年第3季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執行情形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一○三、內政部函送114年度截至第3季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對縣市政府補助經費彙總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一○四、內政部函送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辦理都市更新案114年第3季推動情形及進度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

一○五、大陸委員會函送114年度截至第3季「大陸委員會補（捐）助經費彙總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一○六、大陸委員會函送114年11月「兩岸協議協商進度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一○七、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114年度第3季辦理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執行情形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一○八、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該會及所屬114年度第3季補助地方政府情形表、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一○九、客家委員會函送「114年度第3季補助情形」公告資料，請查照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一一○、僑務委員會函送「114年第3季辦理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執行情形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一一一、僑務委員會函送114年度截至第3季「公務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一一二、僑務委員會函送「115至119年度社會發展中程個案計畫－海外華語文學習深耕計畫」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成本效益分析報告與相關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說明，請查照案。

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一一三、國防部函送114年度第3季公款補（捐）助團體及個人情形季報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一一四、經濟部函送114年第3季「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執行情形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一一五、經濟部函送產業發展署114年第3季「對縣市政府、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一一六、經濟部函送中小及新創企業署114年度截至第3季止「對縣市政府、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一一七、農業部函送114年度截至第3季止對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一一八、農業部函送114年第3季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一一九、教育部函送114年度第3季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執行情形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一二○、教育部函送114年度第3季補捐助經費執行情形總表及明細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一二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函送「臺南沙崙整合測試研發基地計畫」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一二二、交通部函送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及台灣電信協會依本院相關決議114年8月份執行進度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交通委員會。

一二三、交通部函送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及台灣電信協會依本院相關決議114年9月份執行進度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交通委員會。

一二四、交通部函送鐵道局代辦臺鐵新建工程執行情形114年10月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交通委員會。

一二五、司法院函送114年度截至第3季止之「公務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一二六、環境部函送114年第3季辦理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二七、衛生福利部函送114年第3季執行政策傳播說明（廣告）一覽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二八、衛生福利部函送114年度截至第3季止「公務預算補（捐）助情形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補（捐）助情形表」及「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預算補（捐）助情形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二九、勞動部函送114年第3季辦理政策宣導相關廣告執行情形表，請查照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三○、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為有關蘇○○君為建議修正刑法相關規定事請願文書乙案，經審查結果，不成為議案案。

一三一、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為有關謝○○君為建議增訂民事訴訟併案退費規定請願文書等共3案，經審查結果，均不成為議案案。

一三二、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為有關李○○君為目前法規過於寬鬆，未規範中央民意代表應定期公開露面並向民眾彙報工作狀況請願文書等共2案，經審查結果，均不成為議案案。

一三三、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為有關戴○○君為建請制定公益揭弊暨吹哨者保護法請願文書乙案，經審查結果，不成為議案案。

一三四、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為有關郭○○君為建議立法推動國會司法調查權請願文書乙案，經審查結果，不成為議案案。

一三五、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為有關劉○○君為建議修正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請願文書乙案，經審查結果，不成為議案案。

一三六、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為有關張○○君為建議修正軍公教退休人員月退休金規定及立法院議事規則事請願文書乙案，經審查結果，不成為議案案。

一三七、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為有關鄭○○君為建議修正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及第103條條文請願文書等共6案，經審查結果，均不成為議案案。

一三八、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為有關王○○君為建議修正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5條條文內容及增訂海巡署外勤人員適用危勞降齡退休相關規定請願文書乙案，經審查結果，不成為議案案。

一三九、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為有關彭○○君為建請廢止憲法訴訟法事請願文書等共2案，經審查結果，均不成為議案案。

一四○、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為有關喬○○君為建議修正憲法訴訟法第3章第3節及第5章相關條文請願文書等共2案，經審查結果，均不成為議案案。

一四一、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為有關○○○○○○雜誌社為建請修正民事訴訟法第496條條文請願文書乙案，經審查結果，不成為議案案。

（增列部分）

一四二、本院國民黨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臺灣未來帳戶特別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財政兩委員會審查。【嗣經復議，經記名表決結果，不予通過，照原作決定通過，表決結果附後(1)】

一四三、本院委員蘇清泉等22人擬具「醫療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四四、本院委員林倩綺等18人擬具「藥害救濟法第三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四五、本院委員林倩綺等18人擬具「藥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四六、本院委員葉元之等18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一四七、本院委員洪孟楷等20人擬具「發展觀光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一四八、本院委員羅廷瑋等18人擬具「教師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一四九、本院委員羅廷瑋等18人擬具「教師待遇條例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

一五○、本院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擬具「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經濟、內政三委員會審查。

一五一、本院委員賴士葆等16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一五二、本院委員林月琴等17人擬具「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組織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

一五三、本院委員林月琴等18人擬具「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設置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

一五四、本院委員林月琴等16人擬具「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一五五、本院委員林月琴等17人擬具「性別平等工作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一五六、本院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8人擬具「原住民身分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一五七、本院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8人擬具「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內政兩委員會審查。

一五八、本院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8人擬具「衛生福利部組織法第二條、第五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

一五九、本院委員王正旭等19人擬具「國家中醫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

一六○、本院委員王正旭等19人擬具「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設置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

一六一、本院委員王正旭等19人擬具「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組織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

一六二、本院委員王正旭等19人擬具「衛生福利部兒少及家庭支持署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

一六三、本院委員王正旭等19人擬具「衛生福利部組織法第二條、第五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

一六四、本院委員王正旭等19人擬具「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及社會發展署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

一六五、本院委員郭國文等18人擬具「住宅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

一六六、本院委員郭國文等18人擬具「國家金融安定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一六七、本院委員郭國文等18人擬具「兒童托育服務法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

一六八、本院委員黃捷等16人擬具「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一六九、本院委員張雅琳等21人擬具「衛生福利部兒少及家庭支持署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

一七○、本院委員張雅琳等20人擬具「國家中醫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

一七一、本院委員張雅琳等20人擬具「衛生福利部組織法第二條、第五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

一七二、本院委員張雅琳等21人擬具「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及社會發展署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

一七三、本院委員張雅琳等23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質詢事項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委員林憶君、傅崐萁、林倩綺及羅智強等4人對「中央政府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重建特別預算案」編製經過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二、行政院函送鍾委員佳濱就農民退休儲金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制度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因應美國關稅影響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四、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菁徽就檢討政府打詐策略及執行力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五、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天災大量毀損光電設施衍生回收等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黃委員健豪，鑑於近日接獲自行車團體陳情，表示政府大力推廣自行車觀光，然而許多民眾因汽車以攜車架搭載自行車，超出法定限制高度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頻遭開罰，甚至衍生保險不予理賠之疑慮，影響民生甚鉅。爰督促相關單位儘速檢討現行法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二、本院吳委員宗憲，有鑑於我國菸品健康福利捐（以下稱菸捐）多年未予調整，致使整體菸品稅負比長期落後國際，控菸效益逐漸停滯；爰要求行政院督促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參考世界衛生組織（WHO）「3 by 35」倡議與國際經驗，研議建立與物價、國民所得連動之菸捐自動化調漲機制，以確保控菸政策之穩定性與長期有效性，並請衛生福利部提出具體評估與時程規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討論事項

一、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11屆第4會期第15次會議報告事項第70案國民黨黨團擬具「公民投票法第二條及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院會所作之決定提出復議，請公決案。

決議：復議案不通過。本案報告事項照原作決定通過。【經記名表決結果，不予通過，表決結果附後(2)】

二、本院委員羅智強等24人擬具「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本案逕付二讀）

決議：另定期處理。

三、(一)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公共電視法第十六條及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二)本院委員羅智強等16人擬具「公共電視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以上二案均逕付二讀）

決議：另定期處理。

四、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楊曜等17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七條及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決議：另定期處理。

五、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蘇清泉等23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決議：另定期處理。

六、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二條及第四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決議：另定期處理。

七、本院司法及法制、財政兩委員會報告審查監察院函請審議「審計部組織法第七條、第十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決議：審計部組織法第七條、第十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通過。（二讀時，依協商結論，第七條照協商條文通過；其餘均照審查會條文通過；三讀時，均照二讀文字通過；並通過2項附帶決議：1.我國中央政府採五權分立制度，審計權與彈劾、糾舉等權，同為監察權之一，審計職權由審計機關行使之。為讓審計人員依法獨立行使其審計職權，不受干涉。爰此，副審計長之任用資格均應以現任審計官為優先考量，以確立審計權之獨立性。2.有鑑於近年政府收支預算規模持續迅速擴張，審計部所審核監督預算收支金額從85年度11兆3,697億餘元，至114年已增長至27兆5,184億餘元，審計業務明顯愈趨繁重。惟地方審計處室現有預算人力大多不足法定下限，若未能同步及時補足審計相關人力，恐無法支應業務需求，善盡監督職能。爰此，要求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統籌積極協助，並就直轄市審計處及縣市審計室業務實際需要及推動數位審計情況，逐年核實審議增加合理人力，以提升地方審計量能，善盡審計職責。）

八、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使用牌照稅法第五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牛煦庭等17人、委員鍾佳濱等16人、委員林思銘等23人、委員李彥秀等17人分別擬具「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廖偉翔等17人擬具「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決議：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條文修正通過。（二讀時，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第五條條文，不予處理；第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三十八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三讀時，照二讀文字通過。）

九、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徐富癸等17人、委員黃健豪等22人、委員徐富癸等16人、委員陳菁徽等16人、委員林思銘等16人、委員王鴻薇等22人、委員羅廷瑋等22人及委員李彥秀等19人分別擬具「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案。（本案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決議：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通過。（二讀、三讀均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十、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許智傑等27人及委員洪孟楷等22人分別擬具「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六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決議：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六十四條條文修正通過。（二讀、三讀均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十一、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第16次會議報告事項第157案之決定提出復議，請公決案。

決議：另定期處理。

十二、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16次會議報告事項第119案之決定提出復議，請公決案。

決議：另定期處理。
其他事項

壹、本次會議議事日程照台灣民眾黨黨團、國民黨黨團提議通過；有關報告事項記載於議事錄順序，授權議事處調整。【黨團依本院議事成例分別對本次會議議事日程草案提出異議：

一、報告事項

(一)民進黨黨團提議本次會議報告事項、質詢事項，增列報告事項1案（如附表）。

附表

	序號
	議案名稱

	1
	行政院函請審議「強化防衛韌性及不對稱戰力計畫採購特別條例草案」案。


經記名表決結果，不予通過，表決結果附後(3)。

(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提議本次會議報告事項及質詢事項，僅限列議程草案所列議案及下表所列32案。

附表

	序號
	案名

	1
	本院國民黨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臺灣未來帳戶特別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2
	本院委員蘇清泉等22人擬具「醫療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3
	本院委員林倩綺等18人擬具「藥害救濟法第三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4
	本院委員林倩綺等18人擬具「藥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5
	本院委員葉元之等18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6
	本院委員洪孟楷等20人擬具「發展觀光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7
	本院委員羅廷瑋等18人擬具「教師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8
	本院委員羅廷瑋等18人擬具「教師待遇條例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9
	本院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擬具「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10
	本院委員賴士葆等16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11
	本院委員林月琴等17人擬具「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組織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12
	本院委員林月琴等18人擬具「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設置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13
	本院委員林月琴等16人擬具「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14
	本院委員林月琴等17人擬具「性別平等工作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15
	本院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8人擬具「原住民身分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16
	本院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8人擬具「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17
	本院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8人擬具「衛生福利部組織法第二條、第五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18
	本院委員王正旭等19人擬具「國家中醫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19
	本院委員王正旭等19人擬具「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設置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20
	本院委員王正旭等19人擬具「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組織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21
	本院委員王正旭等19人擬具「衛生福利部兒少及家庭支持署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22
	本院委員王正旭等19人擬具「衛生福利部組織法第二條、第五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23
	本院委員王正旭等19人擬具「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及社會發展署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24
	本院委員郭國文等18人擬具「住宅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25
	本院委員郭國文等18人擬具「國家金融安定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26
	本院委員郭國文等18人擬具「兒童托育服務法草案」，請審議案。

	27
	本院委員黃捷等16人擬具「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28
	本院委員張雅琳等21人擬具「衛生福利部兒少及家庭支持署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29
	本院委員張雅琳等20人擬具「國家中醫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30
	本院委員張雅琳等20人擬具「衛生福利部組織法第二條、第五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31
	本院委員張雅琳等21人擬具「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及社會發展署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32
	本院委員張雅琳等23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三)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次會議報告事項及質詢事項，僅限列議程草案所列議案及下表所列32案。

附表

	序號
	案名

	1
	本院國民黨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臺灣未來帳戶特別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2
	本院委員蘇清泉等22人擬具「醫療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3
	本院委員林倩綺等18人擬具「藥害救濟法第三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4
	本院委員林倩綺等18人擬具「藥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5
	本院委員葉元之等18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6
	本院委員洪孟楷等20人擬具「發展觀光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7
	本院委員羅廷瑋等18人擬具「教師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8
	本院委員羅廷瑋等18人擬具「教師待遇條例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9
	本院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擬具「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10
	本院委員賴士葆等16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11
	本院委員林月琴等17人擬具「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組織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12
	本院委員林月琴等18人擬具「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設置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13
	本院委員林月琴等16人擬具「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14
	本院委員林月琴等17人擬具「性別平等工作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15
	本院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8人擬具「原住民身分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16
	本院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8人擬具「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17
	本院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8人擬具「衛生福利部組織法第二條、第五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18
	本院委員王正旭等19人擬具「國家中醫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19
	本院委員王正旭等19人擬具「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設置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20
	本院委員王正旭等19人擬具「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組織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21
	本院委員王正旭等19人擬具「衛生福利部兒少及家庭支持署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22
	本院委員王正旭等19人擬具「衛生福利部組織法第二條、第五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23
	本院委員王正旭等19人擬具「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及社會發展署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24
	本院委員郭國文等18人擬具「住宅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25
	本院委員郭國文等18人擬具「國家金融安定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26
	本院委員郭國文等18人擬具「兒童托育服務法草案」，請審議案。

	27
	本院委員黃捷等16人擬具「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28
	本院委員張雅琳等21人擬具「衛生福利部兒少及家庭支持署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29
	本院委員張雅琳等20人擬具「國家中醫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30
	本院委員張雅琳等20人擬具「衛生福利部組織法第二條、第五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31
	本院委員張雅琳等21人擬具「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及社會發展署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32
	本院委員張雅琳等23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因國民黨黨團之提議與台灣民眾黨黨團提議相同，一併處理，經記名表決結果，均予以通過，表決結果附後(4)。

二、討論事項

(一)民進黨黨團提議本次會議討論事項，僅限列如表列1案。

附表

	序號
	議  案

	一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依立法院議事規則第42條，針對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第2次會議議事日程報告事項第29案院會所作決定，提出復議。

【行政院函請審議「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


經記名表決結果，不予通過，表決結果附後(5)。

(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提議本次會議討論事項，僅限列如附表10案。

附表

	案號
	案由

	1
	本院民進黨黨園，針對第11屆第4會期第15次會議報告事項第70案國民黨黨團擬具「公民投票法第二條及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院會所作之決定提出復議，請公決案。

	2
	本院委員羅智強、許宇甄等24人擬具「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3
	(一)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公共電視法第十六條及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二)本院委員羅智強等16人擬具「公共電視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4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楊曜等17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七條及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5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蘇清泉等23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6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二條及第四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7
	本院司法及法制、財政兩委員會報告審查監察院函請審議「審計部組織法第七條、第十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8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使用牌照稅法第五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牛煦庭等17人、委員鍾佳濱等16人、委員林思銘等23人、委員李彥秀等17人分別擬具「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廖偉翔等17人擬具「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9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徐富癸等17人、委員黃健豪等22人、委員徐富癸等16人、委員陳菁徽等16人、委員林思銘等16人、委員王鴻薇等22人、委員羅廷瑋等22人及委員李彥秀等19人分別擬具「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案。

	10
	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許智傑等27人及委員洪孟楷等22人分別擬具「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六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次會議討論事項，僅限列如附表10案。

附表
	案號
	案由

	1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11屆第4會期第15次會議報告事項第70案國民黨黨團擬具「公民投票法第二條及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院會所作之決定提出復議，請公決案。

	2
	本院委員羅智強、許宇甄等24人擬具「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3
	(一)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公共電視法第十六條及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二)本院委員羅智強等16人擬具「公共電視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4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楊曜等17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七條及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5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蘇清泉等23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6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二條及第四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7
	本院司法及法制、財政兩委員會報告審查監察院函請審議「審計部組織法第七條、第十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8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使用牌照稅法第五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牛煦庭等17人、委員鍾佳濱等16人、委員林思銘等23人、委員李彥秀等17人分別擬具「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廖偉翔等17人擬具「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9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徐富癸等17人、委員黃健豪等22人、委員徐富癸等16人、委員陳菁徽等16人、委員林思銘等16人、委員王鴻薇等22人、委員羅廷瑋等22人及委員李彥秀等19人分別擬具「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案。

	10
	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許智傑等27人及委員洪孟楷等22人分別擬具「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六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因國民黨黨團之提議與台灣民眾黨黨團提議相同，一併處理，經記名表決結果，均予以通過，表決結果附後(6)。
本次會議各項記名表決結果名單：
(1)「報告事項第一四二案台灣民眾黨黨團、國民黨黨團所提復議案不予通過」部分：

出席人數：59　 贊成人數：0　 反對人數：59　 棄權人數：0

贊成者：0人

反對者：59人

傅崐萁　　羅智強　　林沛祥　　謝龍介　　涂權吉　　馬文君　　林憶君　　麥玉珍　　劉書彬　　林國成　　陳昭姿　　黃國昌　　黃珊珊　　張啓楷　　高金素梅　林思銘　　邱若華　　鄭天財Sra Kacaw　 　鄭正鈐　　謝衣鳯　　張嘉郡　　洪孟楷　　王鴻薇　　呂玉玲　　陳雪生　　黃建賓　　黃健豪　　葉元之　　陳永康　　賴士葆　　陳菁徽　　萬美玲　　廖偉翔　　蘇清泉　　黃　仁　　魯明哲　　李彥秀　　吳宗憲　　邱鎮軍　　徐欣瑩　　盧縣一　　廖先翔　　陳玉珍　　林德福　　楊瓊瓔　　陳超明　　林倩綺　　顏寬恒　　羅明才　　翁曉玲　　葛如鈞　　張智倫　　羅廷瑋　　徐巧芯　　許宇甄　　柯志恩　　牛煦庭　　王育敏　　游　顥

棄權者：0人

(2)「討論事項第一案民進黨黨團所提復議案不予通過」部分：

出席人數：109　 贊成人數：50　 反對人數：59　 棄權人數：0

贊成者：50人

張雅琳　　林月琴　　陳培瑜　　柯建銘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鍾佳濱　　郭昱晴　　吳思瑤　　沈伯洋　　范　雲　　邱志偉　　黃秀芳　　何欣純　　林俊憲　　李坤城　　王義川　　陳秀寳　　徐富癸　　王世堅　　羅美玲　　莊瑞雄　　郭國文　　陳俊宇　　吳沛憶　　賴瑞隆　　陳素月　　李柏毅　　陳　瑩　　陳冠廷　　陳亭妃　　王美惠　　劉建國　　林岱樺　　賴惠員　　黃　捷　　林淑芬　　王正旭　　林楚茵　　王定宇　　吳琪銘　　許智傑　　張宏陸　　吳秉叡　　李昆澤　　蔡其昌　　邱議瑩　　林宜瑾　　楊　曜　　蘇巧慧　　沈發惠

反對者：59人

傅崐萁　　羅智強　　林沛祥　　謝龍介　　涂權吉　　馬文君　　林憶君　　麥玉珍　　劉書彬　　林國成　　陳昭姿　　黃國昌　　黃珊珊　　張啓楷　　高金素梅　林思銘　　邱若華　　鄭天財Sra Kacaw　 　鄭正鈐　　謝衣鳯　　張嘉郡　　洪孟楷　　王鴻薇　　呂玉玲　　陳雪生　　黃建賓　　黃健豪　　葉元之　　陳永康　　賴士葆　　陳菁徽　　萬美玲　　廖偉翔　　蘇清泉　　黃　仁　　魯明哲　　李彥秀　　吳宗憲　　邱鎮軍　　徐欣瑩　　盧縣一　　廖先翔　　陳玉珍　　林德福　　楊瓊瓔　　陳超明　　林倩綺　　顏寬恒　　羅明才　　翁曉玲　　葛如鈞　　張智倫　　羅廷瑋　　徐巧芯　　許宇甄　　柯志恩　　牛煦庭　　王育敏　　游　顥

棄權者：0人

(3)「民進黨黨團針對議事日程草案增列報告事項之提議不予通過」部分：

出席人數：109　 贊成人數：50　 反對人數：59　 棄權人數：0

贊成者：50人

張雅琳　　林月琴　　陳培瑜　　柯建銘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鍾佳濱　　郭昱晴　　吳思瑤　　沈伯洋　　范　雲　　邱志偉　　黃秀芳　　何欣純　　林俊憲　　李坤城　　王義川　　陳秀寳　　徐富癸　　王世堅　　羅美玲　　莊瑞雄　　郭國文　　陳俊宇　　吳沛憶　　賴瑞隆　　陳素月　　李柏毅　　陳　瑩　　陳冠廷　　陳亭妃　　王美惠　　劉建國　　林岱樺　　賴惠員　　黃　捷　　林淑芬　　王正旭　　林楚茵　　王定宇　　吳琪銘　　許智傑　　張宏陸　　吳秉叡　　李昆澤　　蔡其昌　　邱議瑩　　林宜瑾　　楊　曜　　蘇巧慧　　沈發惠

反對者：59人

傅崐萁　　羅智強　　林沛祥　　謝龍介　　涂權吉　　馬文君　　林憶君　　麥玉珍　　劉書彬　　林國成　　陳昭姿　　黃國昌　　黃珊珊　　張啓楷　　高金素梅　林思銘　　邱若華　　鄭天財Sra Kacaw　 　鄭正鈐　　謝衣鳯　　張嘉郡　　洪孟楷　　王鴻薇　　呂玉玲　　陳雪生　　黃建賓　　黃健豪　　葉元之　　陳永康　　賴士葆　　陳菁徽　　萬美玲　　廖偉翔　　蘇清泉　　黃　仁　　魯明哲　　李彥秀　　吳宗憲　　邱鎮軍　　徐欣瑩　　盧縣一　　廖先翔　　陳玉珍　　林德福　　楊瓊瓔　　陳超明　　林倩綺　　顏寬恒　　羅明才　　翁曉玲　　葛如鈞　　張智倫　　羅廷瑋　　徐巧芯　　許宇甄　　柯志恩　　牛煦庭　　王育敏　　游　顥

棄權者：0人

(4)「台灣民眾黨黨團、國民黨黨團針對議事日程草案報告事項僅限列之提議予以通過」部分：

出席人數：109　 贊成人數：59　 反對人數：50　 棄權人數：0

贊成者：59人

傅崐萁　　羅智強　　林沛祥　　謝龍介　　涂權吉　　馬文君　　林憶君　　麥玉珍　　劉書彬　　林國成　　陳昭姿　　黃國昌　　黃珊珊　　張啓楷　　高金素梅　林思銘　　邱若華　　鄭天財Sra Kacaw　 　鄭正鈐　　謝衣鳯　　張嘉郡　　洪孟楷　　王鴻薇　　呂玉玲　　陳雪生　　黃建賓　　黃健豪　　葉元之　　陳永康　　賴士葆　　陳菁徽　　萬美玲　　廖偉翔　　蘇清泉　　黃　仁　　魯明哲　　李彥秀　　吳宗憲　　邱鎮軍　　徐欣瑩　　盧縣一　　廖先翔　　陳玉珍　　林德福　　楊瓊瓔　　陳超明　　林倩綺　　顏寬恒　　羅明才　　翁曉玲　　葛如鈞　　張智倫　　羅廷瑋　　徐巧芯　　許宇甄　　柯志恩　　牛煦庭　　王育敏　　游　顥

反對者：50人

張雅琳　　林月琴　　陳培瑜　　柯建銘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鍾佳濱　　郭昱晴　　吳思瑤　　沈伯洋　　范　雲　　邱志偉　　黃秀芳　　何欣純　　林俊憲　　李坤城　　王義川　　陳秀寳　　徐富癸　　王世堅　　羅美玲　　莊瑞雄　　郭國文　　陳俊宇　　吳沛憶　　賴瑞隆　　陳素月　　李柏毅　　陳　瑩　　陳冠廷　　陳亭妃　　王美惠　　劉建國　　林岱樺　　賴惠員　　黃　捷　　林淑芬　　王正旭　　林楚茵　　王定宇　　吳琪銘　　許智傑　　張宏陸　　吳秉叡　　李昆澤　　蔡其昌　　邱議瑩　　林宜瑾　　楊　曜　　蘇巧慧　　沈發惠

棄權者：0人

(5)「民進黨黨團針對議事日程草案討論事項僅限列之提議不予通過」部分：

出席人數：109　 贊成人數：50　 反對人數：59　 棄權人數：0

贊成者：50人

張雅琳　　林月琴　　陳培瑜　　柯建銘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鍾佳濱　　郭昱晴　　吳思瑤　　沈伯洋　　范　雲　　邱志偉　　黃秀芳　　何欣純　　林俊憲　　李坤城　　王義川　　陳秀寳　　徐富癸　　王世堅　　羅美玲　　莊瑞雄　　郭國文　　陳俊宇　　吳沛憶　　賴瑞隆　　陳素月　　李柏毅　　陳　瑩　　陳冠廷　　陳亭妃　　王美惠　　劉建國　　林岱樺　　賴惠員　　黃　捷　　林淑芬　　王正旭　　林楚茵　　王定宇　　吳琪銘　　許智傑　　張宏陸　　吳秉叡　　李昆澤　　蔡其昌　　邱議瑩　　林宜瑾　　楊　曜　　蘇巧慧　　沈發惠

反對者：59人

傅崐萁　　羅智強　　林沛祥　　謝龍介　　涂權吉　　馬文君　　林憶君　　麥玉珍　　劉書彬　　林國成　　陳昭姿　　黃國昌　　黃珊珊　　張啓楷　　高金素梅　林思銘　　邱若華　　鄭天財Sra Kacaw　 　鄭正鈐　　謝衣鳯　　張嘉郡　　洪孟楷　　王鴻薇　　呂玉玲　　陳雪生　　黃建賓　　黃健豪　　葉元之　　陳永康　　賴士葆　　陳菁徽　　萬美玲　　廖偉翔　　蘇清泉　　黃　仁　　魯明哲　　李彥秀　　吳宗憲　　邱鎮軍　　徐欣瑩　　盧縣一　　廖先翔　　陳玉珍　　林德福　　楊瓊瓔　　陳超明　　林倩綺　　顏寬恒　　羅明才　　翁曉玲　　葛如鈞　　張智倫　　羅廷瑋　　徐巧芯　　許宇甄　　柯志恩　　牛煦庭　　王育敏　　游　顥

棄權者：0人

(6)「台灣民眾黨黨團、國民黨黨團針對議事日程草案討論事項僅限列之提議予以通過」部分：

出席人數：109　 贊成人數：59　 反對人數：50　 棄權人數：0

贊成者：59人

傅崐萁　　羅智強　　林沛祥　　謝龍介　　涂權吉　　馬文君　　林憶君　　麥玉珍　　劉書彬　　林國成　　陳昭姿　　黃國昌　　黃珊珊　　張啓楷　　高金素梅　林思銘　　邱若華　　鄭天財Sra Kacaw　 　鄭正鈐　　謝衣鳯　　張嘉郡　　洪孟楷　　王鴻薇　　呂玉玲　　陳雪生　　黃建賓　　黃健豪　　葉元之　　陳永康　　賴士葆　　陳菁徽　　萬美玲　　廖偉翔　　蘇清泉　　黃　仁　　魯明哲　　李彥秀　　吳宗憲　　邱鎮軍　　徐欣瑩　　盧縣一　　廖先翔　　陳玉珍　　林德福　　楊瓊瓔　　陳超明　　林倩綺　　顏寬恒　　羅明才　　翁曉玲　　葛如鈞　　張智倫　　羅廷瑋　　徐巧芯　　許宇甄　　柯志恩　　牛煦庭　　王育敏　　游　顥

反對者：50人

張雅琳　　林月琴　　陳培瑜　　柯建銘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鍾佳濱　　郭昱晴　　吳思瑤　　沈伯洋　　范　雲　　邱志偉　　黃秀芳　　何欣純　　林俊憲　　李坤城　　王義川　　陳秀寳　　徐富癸　　王世堅　　羅美玲　　莊瑞雄　　郭國文　　陳俊宇　　吳沛憶　　賴瑞隆　　陳素月　　李柏毅　　陳　瑩　　陳冠廷　　陳亭妃　　王美惠　　劉建國　　林岱樺　　賴惠員　　黃　捷　　林淑芬　　王正旭　　林楚茵　　王定宇　　吳琪銘　　許智傑　　張宏陸　　吳秉叡　　李昆澤　　蔡其昌　　邱議瑩　　林宜瑾　　楊　曜　　蘇巧慧　　沈發惠

棄權者：0人



